
2019 年度门源县政府决算情况说明

一、门源县收支决算完成情况

2019 年全县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10204 万

元，为年初预算 10046 万元的 101.6%，同比增长 1.6%；省

级补助收入 235948万元；调入资金 3030万元；调入稳定调

节基金 3846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9363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5833万元（其中：上划税务部门经费 416万元、省财政厅收

回财政存量资金 4180万元），总财力达到 256558万元。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51603 万元，为调整预算

的 100%，同比增长 11.8%；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259万

元；补充预算周转金-88 万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2784

万元。

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是预算周转金情况。按照省厅统一安排，2019年底我

县将长期闲置的预算周转金 88 万元全部调入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统筹用于 2020年预算。

二是经济分类决算情况。2019 年门源县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251603 万元中，机关工资福利、商品服务、资本性支出

130277万元，事业单位相关支出 55025万元，对企业相关支

出 282万元，对个人家庭补助 47107万元，对社保基金补助



8676万元，债务利息费用支出 1143万元，其他支出 9093万

元。

二、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地方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2019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5420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46700万元，专项债务 7500万元。

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45991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38491万

元，专项债务 7500万元。

三、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2019 年，上级补助收入 235948万元，比上年增加 44218

万元，增长 23.1%。其中：返还性收入 7363万元；一般性转

移支付收入 158660 万元，增加 41997 万元，增长 36%；专

项转移支付收入 69925万元，下降 2221万元，增长 3.3%。

四、“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支出执行情况说明。

2019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预算为 590.21 万元，支出

决算为 506.17 万元，完成预算的 85.76%，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预算 0万元，支出决算为 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维护费预算 409.23 万元，支出决算为 364.04 万元，完

成预算的 88.96%；公务接待费预算 180.98 万元，支出决算

为 142.13万元，完成预算的 78.53%。

（二）“三公”经费支出具体执行情况说明。

2019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



支出决算 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

364.04万元，占 71.9%；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142.13万元，

占 28.1%。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 万元。全年使用财政拨款

安排省级部门和部门所属单位出国团组 0 个，0 人次。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364.04 万元。其中：公

务用车购置支出 3.65万元，购置公务用车 4辆；公务用车运

行费支出 360.39万元，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294辆。

3、公务接待费支出 142.13万元。其中：国内公务接待

支出 142.13万元，接待 1561批次，接待 14457人次。

（三）“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19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274.83万元，下降 35.19%。其中：因公出国（境）支出决算

数比上年数增加（减少）0万元，增长（下降）0%；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数比上年数减少 234.96万元，

下降 39.23%，主要是公务用车购置费减少 240.35 万元；公

务接待费支出决算数比上年数减少 39.87万元，下降 21.91%，

主要是公用经费压缩，支出减少。

五、2019 年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主要做法及工作进展情况

一是健全机构设置，提升绩效管理水平。为全面深入开

展财政综合绩效考评工作，进一步提升绩效管理水平，2012



年经县机构编制监督管理办公室同意，成立了绩效考评股，

实行定员定岗。每年从预算编审开始，成立以局长为组长，

各业务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编审小组，加强预算编制及绩效

目标审核，特别是强化对绩效目标实用性和可持续性的审

查，从源头加强资金监管，规范了财政综合绩效考评工作。

二是强化制度建设，完善绩效管理制度。结合我县实际,

先后制定出台了《门源县部门预算管理综合绩效考评奖励办

法》、《门源县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

《门源县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方案》等制度

办法，对绩效评价指标和标准、评价程序、方法等作了明确

的规定，为开展绩效考评工作理清了思路，提供了依据。根

据《财政管理综合绩效考评重点工作及具体分工的通知》，

预算编制、预算执行、财政基础管理、财政改革等四大类 25

个明细项目，具体细化每个指标的目标任务、具体分工和工

作要求，分解至各业务股室，强化责任落实，层层推进绩效

评价工作，确保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按上级部门要求及时完

成。

三是加强目标管理，规范绩效管理模式。建立以部门预

算为框架，以公共保障内容为基础，引入绩效管理理念，融

绩效分析、评估、审核、审查、监督、结果运用于一体的预

算支出绩效管理机制。把绩效目标管理作为预算管理的必要

前置和约束条件，在编制年度部门预算时，将项目预期绩效



目标与部门预算同布置、同审核、同批复、同公开，要求预

算单位的绩效目标能真实体现数量、效果，对不符合要求的，

及时进行反馈和修改。

四是做好重点评价，强化考评结果应用。2019 年，委托

青海省财政厅投资评审中心，分别对县人社局、文体旅游广

电局、交通局、社会保险服务局、麻莲乡、西滩乡等 10 家

预算单位的综合绩效和电子政务内网视频会议服务费、经济

普查经费等 82 个部门预算项目进行第三方绩效评价，项目

涉及金额 9804.17 万元。其中：综合绩效考评评价等级为“良”

的单位 1 家，“一般”的单位 9 家；重点项目绩效考评评价

等级为“优”的项目 10 个，评价等级为“良”的项目 51 个，

评价等级为“一般”的项目 11 个，评价等级“差”的项目 3

个。

（二）取得的成效

一是制度建设更加完善，初步形成联动机制。随着绩效

管理各项制度逐年完善，绩效考评工作更加细化，责任更加

明确，预算单位主体责任意识进一步提升，绩效工作由原来

的“财政要求”变为预算单位主动作为。局内对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进行了详细分工，由预算绩效牵头，国库、支付中心、

农财、经建等岗位互通信息，共同参与，提高了工作质量和

工作进度。

二是绩效意识逐步增强，资金使用效益明显提升。通过

对项目运行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绩效评价，使各预算单位在使



用财政资金时，不再随意和盲目，能够按照设定的绩效目标

去实施，项目取得的成效较为明显，效果不明显的项目，预

算单位能够及时根据考评中提出的问题和整改建议积极采

取措施，改进管理，使资金使用效益明显提升。

三是财务管理水平提升，绩效管理工作稳步推进。经过

近年来对部门和乡镇的综合绩效考评工作，有效提升了部门

和乡镇财务管理水平，预算控制、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

资产管理、预决算公开等相关工作更加规范，预算单位的自

我约束意识明显提升，绩效目标编制的规范性、专业性和量

化水平较以前有了明显改善，资金使用管理更加规范。

（三）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一是绩效管理理念有待进一步增强。财政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财政部门及各个预算单位的密

切配合、共同推进。各预算单位作为绩效评价的主体，虽已

初步树立绩效理念，能够按要求逐步开展绩效管理工作，但

把绩效管理作为额外工作负担，找麻烦的思想依然存在，“重

发展，轻监管”的现象依然比较突出，工作及时性、规范性

难以保证，影响了绩效管理工作的全方位推进。

二是预算绩效管理基础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首先绩效

评价专业人才较缺乏。目前财政干部队伍及各预算单位财务

人员的知识体系还难以适应绩效评价工作涉及面广、技术性

强的要求，同时，中介机构在进行第三方重点绩效评价过程



中也侧重于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合规性及支付率上，对于资

金与工作任务的匹配度等方面的考量较少，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绩效结果的应用；其次绩效目标的设定存在困难。尤其是

部门预算中一些数量指标无法把握，又难以通过以往年度工

作量进行测算的经费类项目，绩效目标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不

高，从而导致绩效目标对项目执行过程缺乏有效约束，考评

中绩效目标跟项目实际完成情况不相匹配，影响到考评结果

的客观公正性。

三是绩效考评结果应用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绩效评

价结果还主要用于反映情况、发现问题和落实整改，对项目

执行过程中的各环节责任人并没有任何直接约束，影响了绩

效考评工作的权威性。并且制约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相结合

的因素较多，如个别预算资金安排的项目，因监管及工作实

际需要，项目主管部门与实际实施单位不是同一主体，绩效

考评结果应用时责任界定较难、难以与下年度预算安排相挂

钩的问题。

（四）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形成绩效管理工作合力。建立健全

“财政部门组织指导，各部门具体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全面推进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有效推进绩效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做好现

有制度贯彻落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

系，规范操作流程，积极探索建立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多渠



道应用评价结果的有效机制，充分发挥绩效评价以评促管的

作用，促进资源优化，管理提升。

二是完善考评机制，逐步提高评价工作质量。不断完善

考评机制和指标体系，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做法，充分发挥

相关主管部门的专业优势，不断健全绩效评价工作机制。探

索设定项目个性化指标，科学合理的设置评价标准，修订完

善评价指标体系，探索建立由财政部门、第三方中介机构、

预算单位专业技术专家组成的考评机制，确保考评结果公

平、公正、合理，逐步提高评价工作质量。

三是实现结果导向，推动绩效管理取得实效。积极推进

绩效评价结果与年初预算安排激励机制相结合。将绩效评价

结果作为下年度财政分配方向和安排部门预算的重要依据。

对绩效优良的，在下年度安排预算时予以优先考虑；对绩效

较差的不仅要进行通报，而且在下年度安排预算时要从紧考

虑，真正实现预算安排与事业发展目标完成情况相挂钩。从

源头上控制绩效不明显和低绩效的财政支出，逐步建立绩效

评价结果与应用、预算编制相结合的财政支出评价体系。

四是加强业务培训，提高绩效管理水平。一是加大预算

绩效管理基础理论和实务操作的培训力度，对各预算部门、

各乡镇从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经办人员和主管领导进行

多层次辅导和培训。二是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对绩效评价

的范围、方法、技术手段进行探索和研究，形成理论和实践

互为促进的良好局面。三是积极参加上级部门安排的学习培



训，吸收先进经验，推动我县绩效管理工作。

五是健全问责机制，提升绩效考评权威性。将绩效目标

设定、绩效跟踪、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纳入预算编制、执行、

考核全过程，实现财政资金运行和预算管理效益最大化，落

实部门的预算支出责任和财政部门的监督责任，实行绩效问

责。对无绩效或低绩效的部门，进行责任追究，从政府层面

出台绩效问责相关办法，不断推进绩效考评工作再上新台

阶。


